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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复教师企业实践锻炼若干问题的通知

各系部：

《关于印发<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管理办法>的通知》（粤职院制〔2019〕43
号）（以下简称《通知》），已于 2019年 6 月 11日印发实施。《通知》印发以来，有关系

部和老师咨询教师实践锻炼相关的问题，现统一回复如下：

一、企业实践锻炼任务要求及完成途径

（一）企业实践锻炼任务要求

按照《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的通知》（教师〔2016〕3
号）文第二章第四条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 5 年

必须累计不少于 6 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

再上岗。公共基础课教师也应定期到企业进行考察、调研和学习。”

按照《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管理办法》（粤职院制[2019]43 号）文要求：晋

升高一级职称前，专业课教师必须完成平均每年不少于 36 天的实践锻炼任务；公共课、基础

课教师必须完成平均每年不少于 10 天的社会调研或实践任务。

（二）企业实践锻炼任务完成途径

1.全职参加学期内或寒暑假集中脱产实践锻炼。

2.教师利用教学周内无课的时间下企业指导学生的基地教学实习或顶岗实习，并按照粤

职院制[2019]43 号文要求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可认定为实践锻炼时间。

3.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可用 D17-D25 横向课题教学科研业绩（经学校科研部门审核确认

业绩）奖励分值充抵实践锻炼任务，按 5 分/天由所在系（院、部）审核折算。

4.教师利用教学周内无课的时间到企业实践锻炼，提前确定并固定好每周下企业锻炼时

间，并向所在部门及人事处提出申请，经批准通过后实施，可认定为实践锻炼时间。

二、关于脱产、非脱产界定问题

答：教师脱产参加企业实践，是指在学期内或寒暑假全职去企业实践，脱产期间，学校

不安排教学任务，不计发授课工作量。脱产实践时间一般为连续一个月以上。

教师利用教学周内无课的工作日、公休日、法定节假日到企业实践属于非脱产形式，不

计发误餐补贴。

教师当天上完课再去企业实践锻炼的，不计算实践天数。

三、关于教师实践锻炼时间问题，关于每 5 年至少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累计不少

于 6 个月，如何累计计算？

答：《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的通知》（教师〔2016〕3
号）第二章内容和形式第四条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要根据专业特

点每 5 年必须累计不少于 6 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

应先实践再上岗。公共基础课教师也应定期到企业进行考察、调研和学习。”《国务院关于

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 号）要求“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

质提高计划，建立 100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每

年至少 1 个月在企业或实训基地实训，落实教师 5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制度。”两份文件都

没有强调工作日，累计时间应包括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

四、关于参与校内工作室或高明研究院工作是否算实践锻炼的问题？

答：《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的通知》（教师〔2016〕3
号）第二章内容和形式第四条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要根据专业特

点每 5 年必须累计不少于 6 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

应先实践再上岗。公共基础课教师也应定期到企业进行考察、调研和学习。” 《国务院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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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 号）要求“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

质提高计划，建立 100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每

年至少 1 个月在企业或实训基地实训，落实教师 5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制度。”两份文件已

明确规定实践场所的范围。

参与校内工作室或高明研究院工作，只可通过横向课题教学科研业绩（经学校科研部门

审核确认业绩）奖励分值充抵实践锻炼任务。

五、教师参加国培项目，培训期间要去企业一线实践操作，是否认可为企业实践锻炼？

另外专业课教师在假期不连续的社会调研是否认可为企业实践锻炼？

答：国培中除理论学习以外去企业一线实践锻炼，可计算非脱产实践锻炼天数，但须按

照《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管理办法》（粤职院制[2019]43 号）一文要求提供相关

材料。

按《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的通知》（教师〔2016〕3
号）文第二章第四条要求“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要根据专业特点每 5 年

必须累计不少于 6 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没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新任教师应先实践

再上岗。”专业课教师社会调研和教育部要求的企业锻炼形式有差别，不算企业实践锻炼。

六、关于职称评审对企业实践锻炼时间的要求。

答：根据粤职院制〔2018〕10号 关于印发《广东职业技术学院职称评审暂行办法》的

通知要求，“自 2020 年起，申报教授、副教授资格的专业课教师须具备“双师”素质（《双

师素质认定办法》另行制定）；所有申报人的社会实践要求按另行制定的《教师实践锻炼管

理办法》执行。”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实践锻炼管理办法》（粤职院制[2019]43 号）自发文之日起执

行。如某教师 2020 年拟申报副教授，必须完成 2019年、2020 年两年的实践锻炼任务，且 2019
年实践锻炼任务必须于当年内完成。

七、关于新进教师界定问题；如果一个进校 3 年的老师，今年或明年评讲师，那是要把

之前的每年 36 天的实践锻炼任务补上才能评？还是只从今年算起就可以了？新进教师又是

指哪一年进来的算是新进教师？

答：《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号）要求“从

2019年起，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

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教师每年至少 1 个月在企

业或实训基地实训，落实教师 5 年一周期的全员轮训制度。”《通知》中的新进教师指的是

粤职院制[2019]43 号文出台之后引进的无 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任教师。

八、关于《通知》执行前按学校原企业实践相关办法进行的实践是否认可问题。

答：新规定没有出台之前，企业实践要求按原规定执行，2010年以来教师遵照原规定

累计的企业实践时间是认可的。

九、关于实践锻炼的组织实施问题

答：教师参加实践锻炼由各系（院、部）承担具体实施工作，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

统一管理，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协助，质量监控中心监督，过程管理在各系（部、院）。对于

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的过程管理实行奖罚分明政策，具体按粤职院制[2019]43 号文执行。

附件：

1.国发〔2019〕4 号《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2.教师〔2016〕3 号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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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粤纺院制【2010】8 号关于印发《教师参加社会实践锻炼(调研)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4.粤职院制〔2019〕43号关于印发《教师实践锻炼管理办法》的通知

人 事 处

2019年 7 月 9日


